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
选聘拍卖公司项目招标

招  标  公  告
根据《宜昌市卫生计生委关于市中心人民医院房屋租赁的复函》（宜市卫生计生财{2017}1号）文件，现公开选聘拍卖公司，欢迎广大符合条件的投标人踊跃投标。
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    2018年5月22日

招 标 文 件
一、招标内容
1、项目编号：YCZXZBB-YN-2018-14
2、项目名称：选聘拍卖公司项目
3、项目内容及要求：
3.1、根据宜市财规〔2017〕11号《宜昌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使用管理实施细则》和宜市财规〔2015〕13号《宜昌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益管理暂行办法》的规定，拟选聘拍卖公司将我院以下5处房屋3年租赁权分标进行公开拍卖：   
标一：
门诊急诊全科医师培训基地二楼咖啡厅    面积88.65㎡
门诊急诊全科医师培训基地三楼超市      面积49.94㎡
标二：
综合楼一楼面包房                      面积76.15㎡
放射影像楼旁超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面积28.78㎡
江南住院大楼二楼超市                  面积54.17㎡
    3.2、投标方自行选择标一或者标二进行投标。确定中标方两家。
3.3、中标方与医院签订拍卖协议。
二、投标人资格要求及须提交的资料
1、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并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原件及复印件。
2、具有省级主管部门颁布的《拍卖经营批准证书》并提供原件及复印件。
3、具有在本单位注册的国家注册拍卖师并提供原件及复印件。
4、市外注册公司须在宜昌市内有常设办事机构（须有固定办公场所和从业人员）并提供原件及复印件。
5、具备湖北省拍卖行业协会会员资格，且在2016年度信用等级被评为AAA并提供证书原件及复印件。
6、提供2017年以来接受宜昌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委托，组织成交的国有房屋租赁权拍卖业绩一份，现场提供合同、成交确认书原件及复印件。
7、提供法定代表人亲笔签发的授权委托书（含法人身份证、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）。
8、上述投标资料需装入档案袋，密封盖章。
以上要求提供的资料真实、齐全、有效，如有弄虚作假一经查实，将失去投标资格。
三、招标方式
1、本项目采用佣金低价中标原则。佣金只能向竞买方收取，根据《拍卖法》相关规定，佣金不高于5%。中标人为投标的佣金比率最低者。
若佣金比率最低者出现相同的两个及以上投标人，则采用评分制，评分高者为中标方。具体评分标准如下图：
	评分项目
	分值
	评分依据

	服务计划及保障措施
	10
	根据投标人提供服务计划及保障措施相对优劣的具体情况，计划及措施好的得10分，良的得5分，一般的得3分。

	拍卖业绩
	30
	投标人2017年度拍卖总成交额2亿元（含2亿元）人民币以下得10分，2亿元-3亿元（含3亿元）得20分，3亿元-4亿元（含4亿元）得15分，4亿元以上得30分。

	单位财务状况
	10
	提供单位2017年度财务报告的得5分，不提供的不得分；根据财务报告情况酌情打分1-5分。

	注册拍卖师从业情况
	30
	投标人现有在册注册拍卖师满1人得5分，每多一名增加2分，加分不超过10分；投标人现有注册拍卖师至2017年12月31日止，执业期有满5年以上的，得15分；满3年以上的，得10分；不满3年的得5分。

	单位及从业人员获奖情况
	20
	单位获得工商行政管理局授予“重合同、守信用”单位的得10分，没有的得5分；投标单位从业人员2017年度以来获得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表彰或奖励的得10分，没有的得5分。

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投标人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官网通知公告栏下载招标文件。
五、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时间、开标地点
1、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18年5月25日15时30 分，逾期送达或者未密封盖章的投标文件，招标人不予受理。
2、投标地点：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招标办。
3、开标时间：同投标截止时间。
4、开标地点：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招标办。
六、发布公告媒介
本次招标公告仅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官网（http://www.yc-hospital.com.cn/）上发布
七、公告期限
本公告的公告期限为3个工作日。
联系方式：
招标人：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
地 址：宜昌市夷陵大道 183 号
联系人：周老师
联系电话：0717-648658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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